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巡视工作的全面领

导，推进新时代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
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
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根本任务是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巡视工作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
发展的方针。

第三条 巡视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尊崇党章，依规治党，全面贯彻
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
化，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促进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深入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有力保障，确保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四条 巡视工作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三）坚持人民立场、贯彻群众路线；
（四）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
（五）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

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
第五条 巡视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实行

党组织分级负责、巡视机构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和组
织部门协助、有关职能部门支持、被巡视党组织配合、人
民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

第六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
巡视制度，设立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
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实现巡视全覆盖。

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和中管
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等党委（党组）根据工作需
要，开展巡视工作，设立巡视机构，原则上按照党组织隶属关
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下一级单位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

第七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应当把巡视作为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履行全面监督职责的重要抓手，承担巡
视工作的主体责任。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二）研究部署巡视工作的重大事项，按照权限制定
巡视工作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三）审定巡视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任务安排，
统筹谋划推进巡视全覆盖，定期听取巡视工作汇报；

（四）统筹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五）统筹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局；
（六）发挥巡视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推动巡视监督与

其他监督贯通协调；
（七）统筹加强巡视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八）研究决定巡视工作其他重要事项。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承担巡视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
第八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设立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向同级党组织负责并报告工作。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担任，副组长一般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担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同
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担任，副组长一般由同级党
委组织部部长担任。

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和中
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等党委（党组）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一般由党组、党委书记（包括不设党组、党
委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一般由党
组、党委分管有关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和纪检监察机构
主要负责人担任。

第九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同级党组织工作要求；
（二）研究提出巡视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任务

安排，组织实施巡视全覆盖；
（三）听取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组工作汇报；
（四）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情况；
（五）在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开展巡视反馈、通报

和移交工作，督促推动有关责任主体落实巡视整改和成
果运用责任；

（六）指导下级党组织巡视巡察工作；
（七）推动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
（八）推进巡视干部队伍建设，对巡视组进行管理和

监督；

（九）研究处理巡视工作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条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中央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

党委工作部门，承担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设
在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和中
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等党委（党组）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与内设机构合署
办公，应当配备相应专职人员，承担党组、党委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同级党组织及其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对有关决定事项进行督办；
（二）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和重要事项；
（三）统筹、协调、指导、保障巡视组开展工作；
（四）负责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统筹协调、跟踪督

促、汇总报告；
（五）负责对下级巡视巡察机构进行指导；
（六）负责协调有关机关、部门协助、支持巡视工作，

推动建立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的具体机制；
（七）负责巡视工作理论研究、政策调研、制度建设、

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八）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巡视干部的教育、培训、考

核、管理和监督；
（九）负责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视组党建工作；
（十）办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设立巡视组。
巡视组分别设组长、副组长、巡视专员和其他职位。巡视

组组长、副组长的具体人选根据每次巡视任务确定并授权。
巡视组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研究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组长全面负责本组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第十三条 巡视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同级党组织及其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
要求开展巡视；

（二）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巡视情况，提出意见
建议；

（三）向被巡视党组织反馈巡视意见，向纪检监察机
关、组织部门和有关单位移交巡视发现的问题和问题线
索，参与推动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四）对巡视组干部进行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
（五）办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应当协助同级

党组织开展巡视工作，宣传、统战、政法、保密、审计、财
政、统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巡视工作，协同做
好人员选派、情况通报、政策咨询、问题研判、措施配合、
整改监督、成果运用等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协助驻
在单位（含综合监督单位）党组、党委开展巡视工作。

第十五条 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应当自
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工作。

党员、干部有义务向巡视组如实反映情况。

第三章 巡视对象和内容
第十六条 中央巡视对象是：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其领导班子，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省、自治区、直辖
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副省级城
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中央部委领导班子，中央国家机关部门、人民团
体党组（党委）；

（三）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以及其他中
管单位党委（党组）；

（四）党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党组织。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对象是：

（一）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及其领导班
子，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
党组，市（地、州、盟）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县（市、
区、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工作部门领导班子，省
一级国家机关部门、人民团体党组（党委）；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党委（党组）；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求巡视的其他党组织。
第十八条 巡视工作应当紧盯权力和责任加强政治

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检查下列情况：
（一）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特别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的情况，执行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职能责任
的情况，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

（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情况，领导干部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加强作风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廉洁自律的情况；

（三）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
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队伍建设的情况；

（四）落实巡视监督以及审计、财会、统计等其他监督
发现问题整改的情况；

（五）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第十九条 巡视工作应当加强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

负责人的监督，重点检查其对党忠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第一责任人责任、依规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
等情况，对反映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形成专题材料。

第二十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
采取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回头看”等方式组
织开展巡视监督，必要时可以提级巡视。

第四章 工作程序、方式和权限
第二十一条 巡视组开展巡视前，根据工作需要，应

当听取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宣传、统战、政法、保
密、审计、财政、统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关于被巡视党组
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通报。

第二十二条 巡视组进驻后，应当向被巡视党组织
通报巡视任务，按照规定的工作方式和权限，开展巡视了
解工作。

巡视组对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重
要问题和问题线索，应当进行深入了解。

第二十三条 巡视组采取下列方式了解情况：
（一）听取被巡视党组织的工作汇报和有关机关、部

门的专题汇报；
（二）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

进行个别谈话；
（三）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

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
（四）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
（五）向有关知情人询问情况；
（六）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
（七）召开座谈会；
（八）列席有关会议；
（九）进行民主测评、问卷调查；
（十）下沉调研了解情况；
（十一）开展专项检查；
（十二）提请有关单位予以协助；
（十三）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巡视组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对巡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向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请示报告。

巡视组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不干预被巡视
党组织的正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的职责。

第二十五条 巡视期间，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明显违
反政策规定并属于被巡视党组织职权范围、能够及时解决
的问题，巡视组应当按程序督促被巡视党组织立行立改。

巡视期间，对反映集中的党员、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
问题线索，巡视组可以按程序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及
时处置。

第二十六条 巡视组对了解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应
当形成巡视报告；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等方
面的重大问题，可以形成专题报告。

巡视组对巡视报告、专题报告等反映的问题，应当制
作底稿。

巡视组对巡视报告反映的重要问题、提出的整改建
议，应当按规定与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听
取其意见；对巡视报告反映的重要政策性问题，可以与有
关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听取其意见。

第二十七条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及时听取巡视
组的巡视情况汇报，研究提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意
见建议，报同级党组织决定。

第二十八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应当及时听取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并决定巡视整改
和成果运用事项。必要时，可以直接听取巡视组的巡视
情况汇报。

第二十九条 经同级党组织同意后，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应当及时组织向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
人分别反馈巡视情况，指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

根据同级党组织及其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巡视的有关情况通报有关职能部
门及其分管领导。

第三十条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反映党员、干部涉
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
视组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按程序分别移交纪
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或者有关单位。

对巡视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等方
面的重大问题，可以采取制发巡视建议书或者其他适当
方式，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健全制度、深化改
革等意见建议。

第三十一条 巡视进驻、反馈、整改等情况，应当以
适当方式公开，接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监督。

第五章 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第三十二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巡

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组织领导，定期听取巡视整改和成
果运用情况汇报。

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应当结合职责分工，统筹抓好
分管领域的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第三十三条 被巡视党组织承担巡视整改主体责
任，应当把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
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承担巡视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承担“一岗双责”。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有调整的，
应当做好巡视整改交接工作，持续落实整改责任。

第三十四条 被巡视党组织应当自收到巡视反馈意
见之日起，组织开展为期6个月的集中整改：

（一）研究制定巡视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时限；

（二）召开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三）全面抓好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
（四）认真处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以及群众反映的

信访事项；
（五）对巡视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健全制度、补齐短

板、堵塞漏洞；
（六）向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的同级纪检监察机

关、组织部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集中整改进
展情况报告。

集中整改结束后，被巡视党组织应当建立常态化、长
效化整改工作机制，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持续抓好整改落
实，根据工作实际适时报告后续整改情况。

第三十五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的同级纪检监
察机关承担巡视整改监督责任，全面监督被巡视党组织
落实巡视整改任务。主要职责是：

（一）对被巡视党组织制定的巡视整改方案进行审核
把关，列席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二）建立巡视整改监督台账，综合运用听取汇报、召
开推进会议、专题会商、调研督导、现场检查、开展整改评
估、谈话提醒、约谈函询、提出纪检监察建议等方式加强
日常监督；

（三）对巡视发现的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督促推动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治理；

（四）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自收
到移交问题线索之日起6个月内，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反馈处置进展情况；

（五）牵头审核被巡视党组织的集中整改进展情况报告；
（六）指导派驻（派出）机构和下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

对被巡视党组织落实巡视整改情况的监督；
（七）通过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报送巡视整改监督情况。
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将驻在

单位（含综合监督单位）党组、党委开展巡视发现问题的
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推动整改落实。

第三十六条 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的组织部门结
合职责履行巡视整改监督责任，监督被巡视党组织落实
巡视整改任务。主要职责是：

（一）参与对被巡视党组织制定的巡视整改方案进行
审核把关，列席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二）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方
面问题的整改，加强日常监督，对突出问题组织开展集中
整治、专项治理； （下转08版）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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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63217552 137216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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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原地区社会认可、客户信赖的法律服务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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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孙英富居民身份证于

2024年2月10日不慎丢失，身
份证号码：1302291980010950
13，声明作废。●李治宾坐落于伊川县滨
河新区人民东路北侧圣府嘉苑
1幢1-603户，证号为洛房权证
伊川字第 009723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编号为S410224230，姓
名为郭晨希，出生日期为2018
年8月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U410872892，姓
名为张幕宸，出生日期为2021
年1月1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史梦艺医师执业证书丢
失，证书编号为210410325000
589，声明作废。●洛阳市瀍河区舌尖皇后
小吃店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丢
失，注册号：410304634106619，
声明作废。●郭娜娜车辆号牌为豫
CP0390（黄色）的道路运输证
丢失，证号：豫交运管洛字
410324006345号，声明作废。●编号为O410469444，姓
名为郭安霓，出生日期为2014
年6月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 W410159987，
姓名为韩美瑜，出生日期为
2022年 5月 25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合丰优品家具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洛
阳合丰优品家具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套钢制
家具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国家城
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伊滨分局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洛阳合丰优品家具有
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洛阳合丰优品家具有限公
司年产100万套钢制家具项目位于洛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示范路与沙河北路交叉口东
北角地块，东至用地界、西至示范路绿化控制
线、南至沙河北路绿化控制线、北至用地界，建

设用地面积49512.882平方米。2024年2月7
日，建设单位取得了编号为 LYTD-2024-03
号地块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取得成交确认书。
2024 年 2 月 9 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编号：豫（洛）出让（2024年）第
08号。2023年10月7日，洛阳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发展改革局为该项目办理了备案（项目
代码:2310-410354-04-01-579525）。

三、用地性质：二类工业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伊滨分局69660868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伊滨分局建设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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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63217552
15978622266

地址：洛龙区开元大道218号
洛报融媒大厦22层

遗失声明 通 知
注销公告 寻亲公告

河南炎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河南
炎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年产100万件金属家具
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国家城乡规划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伊滨分局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河南炎恩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

二、项目概况：河南炎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年产100万件金属家具项目位于洛阳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示范路与新源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东至用地界，西至示范路绿化控制线，南至用地
界，北至新源路，建设用地面积 38647.129 平方

米。2024年2月7日，建设单位取得了编号为
LYTD-2024-04号地块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取
得成交确认书。2024 年 2 月 9 日签订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豫（洛）
出让（2024 年）第 09 号。2023 年 10 月 13 日，
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局为该项
目办理了备案（项目代码:2310-410354-04-
01-128795）。

三、用地性质：二类工业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伊滨分局69660868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伊滨分局建设项目公示

（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5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
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次修订 202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


